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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府办字〔2022〕91号

关于印发《兴国县农贸市场农副产品价格监测公示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城市社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县直、驻县各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兴国县农贸市场农副产品价格监测公示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22年10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兴国县农贸市场农副产品价格监测公示

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农贸市场价格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我县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品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以点带面，监督指导全县农贸市场管理者（开办者）在市场醒目位置每日公示农副产品监测价格，全面提升农贸市场规范化建设，为我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和省级文明城市夯实基础。
二、工作任务
全县农贸市场在醒目位置公示市场内农副产品监测价格（指参考价格，以下同），2022年10月18日前完成，并长期坚持。
三、工作分工
县市场监管局、县商务局牵头会同县发改委、县城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分工负责，团结协作，抓好农贸市场农副产品价格监测公示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一）县发改委：每日采集各大商超的品种、计价单位、单价作为各农贸市场的参考价格，并告之城市管理部门，由其进行公示。
（二）县城管局：根据价格公示牌（见附件1）的标准，选好位置，安装好县主城区（潋江镇和经开区，以下同）的价格公示牌，并根据发改委推送的价格，每日公示农副产品监测价格或督促市场开办者（管理者）每日做好价格监测公示工作。
（三）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督导检查各乡镇人民政府农贸市场农副产品价格监测公示工作，推动工作的落实，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
（四）县商务局：负责不定期监督检查县主城区农贸市场农副产品价格监测公示工作，密切关注农副产品的价格行情。
（五）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加强对我县农贸市场农副产品价格监测公示工作的监督检查，严厉查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串通涨价及经销违法食品的违法行为，加强农贸市场收费行为的监管。
（六）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主城区外的各乡镇农贸市场落实属地管理原则，由乡镇人民政府负总责，在农贸市场出入口醒目位置公示农副产品监测价格，产品的品种和计价方式可参照县城区农贸市场的样式，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安排乡镇工作人员每日公示农副产品监测价格；价格主管部门加强业务指导。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狠抓工作落实。小市场大民生，在农贸市场醒目位置公示商品价格是市场改造提升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展示我县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和紧迫感，确保工作落实、落细。
（二）明确工作任务，加强沟通协调。农贸市场醒目位置公示商品零售价格工作实施属地管理，县市场监管局、县商务局、县发改委、县城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密切协作、相互配合，县城管局10月15日前要组织安装好县主城区的价格公示牌，确保按时按量完成工作任务。
（三）加强组织领导，及时上报材料。县市场监管局、县商务局、县发改委、县城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调度，明确分管领导和承办人员。县发改委、县市场监管局要加强业务指导，推动工作的落实；县农业农村局收集整理各乡镇农贸市场价格公示工作情况，10月20日前将工作小结函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汇总。
附件1
	　
	(      )农贸市场农副产品零售价格公示
	　

	　
	　
	年     月    日
	

	　
	商品名称
	单价（元/斤）
	备注
	

	　
	
	
	
	

	　
	
	
	
	

	　
	猪肉一刀下
	　
	　
	

	　
	猪排骨
	　
	　
	

	　
	牛肉
	　
	　
	

	　
	草鱼
	　
	　
	

	　
	西红柿
	　
	　
	

	　
	黄瓜
	　
	　
	

	　
	青菜（小白菜）
	　
	　
	

	　
	土豆
	　
	　
	

	　
	包菜
	　
	　
	

	　
	白萝卜
	　
	　
	

	　
	
	
	　
	

	　
	　
	　
	　
	

	　
	　
	　
	　
	

	　
	备注：上述价格为本市场内农副产品的参考价格
	

	为方便更改价格信息，公示板制作材质选择可擦拭重复书写材料，具体材质、大小不限、排列不限，根据场所选择。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兴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0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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